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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

大会，有关公告详见2023年4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3027）。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8日（周四）14: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周四）9:15—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周四）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机关办公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王伟光董事（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6.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 代表股份1,527,573,14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14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57,952,3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58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69,620,7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6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 代表股份277,550,42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38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07,929,6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14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169,620,7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670％。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股东大会，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6,283,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6％；反对757,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5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260,6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53％；反对757,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28％；弃权5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9％。

提案2.00�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6,283,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6％；反对757,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5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260,6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53％；反对757,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28％；弃权5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9％。

提案3.00�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6,206,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6％；反对833,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6％；弃权5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184,2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78％；反对833,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03％；弃权5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9％。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7,432,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40,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410,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4％；反对140,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2年度经营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7,436,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136,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413,6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7％；反对136,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7,436,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136,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413,6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7％；反对136,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2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7,436,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136,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413,6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7％；反对136,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8.00�关于办理国内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7,436,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136,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413,6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7％；反对136,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9.00�关于与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250022721股股份，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406,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140,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406,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140,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

提案10.00�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250022721股股份，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601,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41％；反对13,949,29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2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601,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41％；反对13,949,29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2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11.00�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7,415,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7％；反对154,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胡春艳女士赞成比例超过50%当选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392,8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2％；反对154,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5％；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

提案12.00�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正文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6,283,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6％；反对757,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5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260,6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53％；反对757,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28％；弃权5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鑫、罗聪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21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5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

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在公司芮城工业园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武贤

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经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任武贤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伟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武贤；委员：刘永安、谭勇（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俊彦（独立董事）；委员：任伟、余春江（独立董事）。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余春江（独立董事）；委员：武滨、谭勇（独立董事）。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崔民选（独立董事）；委员：任蓬勃、刘俊彦（独立董事）。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任伟先生为本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任任蓬勃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并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简历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汤柯先生为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同意聘任任蓬勃先生、梁军先生、何力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聘任左哲峰先生为本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并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任伟，男，1984年9月出生，工程硕士，山西省优秀青年民营企业家、运城市特级劳动模范，中国非处

方药物协会副会长，山西省青年企业家商会副会长，山西省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曾任渣打银行北京分行

信贷主任，本公司投资部经理，北京亚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

任蓬勃，男，1973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曾任本公司上市办主任、证券部部长。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汤 柯，男，1969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曾任山西亚宝医药经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OTC经理、

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梁 军，男，1971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执业药师。 曾任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服务

经理、葛兰素史克（天津）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天津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本公司生产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何力，男，1982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曾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助理

经理，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北京海纳有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北京厚润德资产

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南宁厚润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公司

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左哲峰，男，1972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公司财务部主管、副部长、部长、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

经理。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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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22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5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

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在公司芮城工业园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选举许振江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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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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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永乐南路139号亚宝芮城工业园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3,665,7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95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武贤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蓬勃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7,712 99.9232 118,000 0.076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7,712 99.9232 118,000 0.076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7,712 99.9232 118,000 0.076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7,712 99.9232 118,000 0.076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7,712 99.9232 118,000 0.076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598,662 96.0517 118,000 0.0767 5,949,050 3.8716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449,162 95.9544 267,500 0.1740 5,949,050 3.871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8.01 董事候选人任蓬勃 141,641,699 92.1752 是

8.02 董事候选人武滨 114,056,849 74.2240 是

8.03 董事候选人刘永安 114,206,349 74.3212 是

9、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9.01 独立董事候选人余春江 121,064,187 78.7841 是

9.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俊彦 121,065,186 78.7847 是

9.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崔民选 120,915,687 78.6874 是

9.04 独立董事候选人谭勇 121,065,186 78.7847 是

1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监事候选人宁会强 127,924,024 83.2482 是

10.02 监事候选人王刚 127,774,524 83.150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6.00

公司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83,496,162 93.2259 118,000 0.1317 5,949,050 6.6424

7.00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83,346,662 93.0590 267,500 0.2986 5,949,050 6.6424

8.01

董事候选人任蓬

勃

77,539,199 86.5748

8.02 董事候选人武滨 49,954,349 55.7755

8.03

董事候选人刘永

安

50,103,849 55.9424

9.01

独立董事候选人

余春江

56,961,687 63.5994

9.02

独立董事候选人

刘俊彦

56,962,686 63.6005

9.03

独立董事候选人

崔民选

56,813,187 63.4336

9.04

独立董事候选人

谭勇

56,962,686 63.6005

10.01

监事候选人宁会

强

63,821,524 71.2586

10.02 监事候选人王刚 63,672,024 71.09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子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虎林、张爱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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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70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5 2023/5/26 2023/5/26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9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8,839,10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9,187,372.8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5 2023/5/26 2023/5/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王成海、罗宏霞、东莞市鼎宏骏盛投资有限公司、新余鼎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

余鼎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

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

派发的股息、 红利， 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

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

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

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

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

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

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7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769-85377166-609

联系邮箱：dt-stocks@dingtong.net.cn

特此公告。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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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

2023-019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沟通，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

上午10:00-11: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平台以

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2022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大千生态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暨现金分

红说明会的公告》（2023-017），并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提问预征集” 栏目和邮件等方式提前征集

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

2023年5月18日上午10:00-11:00公司总裁许峰先生、执行总裁兼财务总监王正安先生、独立董事

周萍华女士、董事会秘书蒋琨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与投资者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公司对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复，现将相关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请问公司当前应收账款质量如何？ 有没有做专项评估？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对应的控制体系；定期

监控重点大额应收账款，分析应收账款账龄，明确回款目标，强化责任考核，跟进催收进度；对公司回款

信息、逾期应收账款以及客户信用情况等进行追踪、分析，强化风险评估，加强应收款的预警机制，从而

控制相关风险。 公司也将对应收账款逐笔进行评价分析，若存在回收风险，将严格按照相关财务制度和

准则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2：公司过去年两年业绩出现滑坡，加之行业处于低估期，在此境况下公司如何走出困境？ 有何

举措？ 公司是否欢迎中小投资者来贵行实地调研与高管互动，如近期有调研需求的话，采取何种方式与

董秘或证代预约。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为应对经济环境和行业局势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公司长期、稳健

经营，公司将继续坚持“行稳致远” 的战略方针，采取审慎的经营策略，把控经营风险，不以追求业务规

模为目标，重点加强已完工项目审计结算及应收账款回收等工作，进一步固化经营成果，夯实财务品质。

另一方面，公司也将努力把握市场机遇，积极拓展市场，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 认真实施在手订单，提高

产值转化率；继续深耕传统优势区域市场，坚定聚焦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生态修复三大业务领域，加大

市场拓展力度，优先选择资金支付有保障的项目，提高优质订单承接量；以现有资源为依托，进一步扩大

与央企、国企、专业团队的深度合作，多渠道拓展业务市场；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和组织架构，利用信息

化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实现降本增效。 公司欢迎中小投资者来我司实地调研或线上互动，如近期有调研

需求，您可通过董事会办公室直线电话025-83751401或邮件stock@dq-eco.com与我们联系。 谢谢您

的关注！

问题3：请问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有发生变化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主营业务为以提供全要素多元化整体性解决方案为核心的综合性

园林绿化工程总承包业务，聚焦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生态修复三大业务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

发生变化。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4：看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挺多的，但是为什么今年公司不分红？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行业竞争加剧，同时受

土地监管政策等因素影响，项目拓展及建设进度不达预期，优质订单量和在手订单的产值转换率均有所

下降，公司业务规模大幅度缩减。 另一方面，园林行业的业务模式需要公司垫付较多资金，且结算回款周

期长，会导致公司流动资金占用量增多，资金周转压力加剧，加之目前信贷政策趋紧，企业规模缩减，融

资难度加大。 因此公司需留存充足的营运资金以应对行业局势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护公司的正常经

营和满足未来业务拓展的需要。 综合以上因素，公司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 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拓、承接、建设等，补充公司日常营运资金。

同时能相应减少公司对外借款，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实现公司有质量、长期稳健发展。 公司

重视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公司将根据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营运资金的投入需求，在兼顾股东长远

利益和近期利益的前提下，合理确定现金分红水平。 谢谢您的关注！

本 次 业 绩 暨 现 金 分 红 说 明 会 的 全 部 内 容 详 见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网 址 ：

http://roadshow.sseinfo.com/），感谢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并对各位投

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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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朱家湾街8号姑苏软件园B3栋16层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518,3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00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董事长王伟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长王伟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杨国强先生、副董事长

陈旭先生、职工代表董事李新勇先生、独立董事刘丙刚先生、杨永民先生、谭春云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了

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职工代表监事王琴女士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会主席鲁云亮先

生、监事包志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朱洁女士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李新勇先生、副总经理陈旭先生、财务总监冯晓钢先

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938,894 96.7964 2,579,500 3.203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013,094 96.8885 2,505,300 3.111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938,894 96.7964 2,579,500 3.203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938,894 96.7964 2,579,500 3.203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938,894 96.7964 2,579,500 3.2036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938,894 96.7964 2,579,500 3.203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938,894 96.7964 2,579,500 3.203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013,094 96.8885 2,505,300 3.111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408,194 99.8631 110,200 0.136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1,388,

300

81.5325

2,579,5

00

18.4675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

11,388,

300

81.5325

2,579,5

00

18.4675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的议

案》

11,388,

300

81.5325

2,579,5

00

18.4675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3年度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1,462,

500

82.0637

2,505,3

00

17.9363 0 0.0000

9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3,857,

600

99.2110 110,200 0.789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鑫、钱韫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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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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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3938弄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4,500,7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9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董事长

吴怀磊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曲荣海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冯轲先生出席会议。 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怀磊先生、副总经理

李燕女士、财务总监吴跃辉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0,766 99.9696 50,000 0.030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4,000 32.4324 50,000 67.5676 0 0.0000

6

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

24,000 32.4324 50,000 67.5676 0 0.0000

7

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

酬方案

24,000 32.4324 50,000 67.5676 0 0.00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4,000 32.4324 50,000 67.5676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24,000 32.4324 50,000 67.5676 0 0.0000

11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3-2025 年 ） 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

24,000 32.4324 50,000 67.567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9、10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 上述第5、6、7、8、9、11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 本次会议的议案全部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4、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旭峰、王玙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